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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备考合并财务报表附注 

（除特别注明外，本附注金额单位均为人民币元） 

 

一、企业的基本情况 

(一) 公司注册地、组织形式和总部地址 

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系于 1993 年经大连市经济体

制改革委员会大体改委发[1993]76 号“关于设立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文件批准，

以定向募集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1996 年 12 月 18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字

[1996]395 号文件批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3,500 万股，由定向募集公司转为社

会募集公司，并于 1997 年 1 月 24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交易,现持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为 9121020011831278X6 的营业执照。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累计发行股本总数 35,640 万股，公司注册资本为 35,640

万元。公司注册地：大连市中山区七一街 1 号，总部地址：大连市沙河口区星海广场 B3 区 35-4

号公建，母公司为武信投资控股（深圳）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的最终实际控制人为陈志祥。 

2020 年 1 月 8 日公司控股股东武信投资控股（深圳）股份有限公司与武汉开发投资有限公

司签署了《武信投资控股（深圳）股份有限公司与武汉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关于大连友谊（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武信投资控股（深圳）股份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公司

100,000,000 股股份以 3.60 元/股的价格转让给武汉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本次转让完成后，公司

的控股股东将变更为武汉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武汉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 

(二) 公司业务性质和主要经营活动 

本公司涉及房地产业、零售业。主要产品或服务为：房地产开发及销售、商品零售、对

船供应、进出口贸易、仓储、免税商品（限分支机构）、农副产品收购（限分支机构）、客

房写字间出租、企业管理服务、广告业务等。 

 

二、重大资产重组的情况 

（一）重大资产重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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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优化公司资产负债结构，消除债权无法收回的风险，增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本公司

拟按评估价向武汉信用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信用”）出售大连盛发置业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大连盛发”）100.00%股权、沈阳星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星

狮”）100.00%股权、邯郸发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邯郸发兴”）100%股权以及本公

司对沈阳星狮、大连盛发、邯郸发兴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债权，本次交易拟出售资产的

交易作价 147,804.06 万元（股权-41,623.79 万元，债权 189,427.85 万元），交易价款由武汉信用

以现金方式向本公司分期支付。武汉信用于 2020 年 06 月 15 日前向本公司支付交易总价的 10%

作为本次协议定金，随后在本公司股东大会通过后的五个交易日内向公司支付交易总价的 60%，

剩余款项由武汉信用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付清，并按照年利率 9.74%的利率标准计算和支付

利息。 

（二）拟置出资产的基本情况 

1、大连盛发置业有限公司 

（1）公司注册地、组织形式和总部地址 

大连盛发置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0年 7月 20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210200554994326T；

法定代表人：王同贵；注册地址：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人民路 8 号 1501 室；2017 年 7 月 21 日

依据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同意以持有的全资子公司

大连盛发置业有限公司 25,000 万元债权向其增资 25,000 万元，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增资至 65,0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00%。 

（2）公司业务性质和主要经营活动 

大连盛发行业性质为房地产业。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及销售（凭资质证经营）；

经济信息咨询；物业管理；房屋租售代理；房地产营销策划；酒店管理。 

（3）公司审计及资产评估情况 

大连盛发两年财务报表已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大信审字[2020]

第 20-00088 号审计报告，意见类型为带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审计

报告。大连盛发两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2019 年度 2018 年 12 月 31 日/2018 年度 

资产总额 1,465,321,239.75 1,518,017,646.06 

负债总额 1,594,841,064.28 1,493,572,376.00 

所有者权益合计 -129,519,824.53 24,445,270.06 

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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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481,650.25 466,181.09 

营业利润 -153,094,537.45 -156,012,091.35 

利润总额 -153,965,094.59 -156,061,957.35 

净利润 -153,965,094.59 -156,061,957.35 

根据中京民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京信评报字（2020）第 126-1 号），2019 

年 12 月 31 日拟出售资产大连盛发置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涉及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12,950.73 万元。 

2、沈阳星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公司注册地、组织形式和总部地址 

沈阳星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是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4.23 亿元收购巨铭

有限公司持有的沈阳星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 的股权，于 2011 年 9 月 8 日办理了工

商变更登记手续，并于 2011 年 11 月 25 日更名为沈阳友谊商城有限公司。 2012 年 8 月 27 

日，更名为沈阳星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壹亿元。变更后注册地址：

沈阳市沈河区青年大街 197 号。变更后法定代表人：王同贵。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10100662541340F。 

（2）公司业务性质和主要经营活动 

沈阳星狮行业性质为房地产业。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自有房屋租售及物业管理，

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外各类广告，经济信息咨询（法律法规禁止及应经审批而未获

批准的项目除外）。 

（3）公司审计及资产评估情况 

沈阳星狮两年财务报表已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大信审字[2020]

第 20-00087 号审计报告，意见类型为带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审计

报告。沈阳星狮两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2019 年度 2018 年 12 月 31 日/2018 年度 

资产总额 1,200,461,902.88 1,413,658,270.45 

负债总额 1,456,724,295.68 1,566,493,138.13 

所有者权益合计 -256,262,392.80 -152,834,867.68 

项  目   

营业收入 72,538,185.71 266,930,312.56 

营业利润 -103,476,559.61 -163,487,594.82 

利润总额 -103,427,525.12 -167,537,440.65 

净利润 -103,427,525.12 -167,537,44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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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京民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京信评报字（2020）第 126-2 号），2019 

年 12 月 31 日拟出售资产沈阳星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涉及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23,940.43

万元。 

3、邯郸发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公司注册地、组织形式和总部地址 

邯郸发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2 年 5 月 28 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3040359681950XT；法定代表人：王同贵 ；法定住所：邯郸市丛台区人民东路 128 号友谊时

代广场 A 座二十三层；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 万元，其中：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 10,0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00%。 

（2）公司业务性质和主要经营活动 

邯郸发兴行业性质为房地产业。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经营（按资质证核准范围

经营）；房地产信息咨询。 

（3）子公司情况 

截止报告期末，邯郸发兴拥有邯郸富丽华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100%股权。 

（4）公司审计及资产评估情况 

邯郸发兴两年合并财务报表已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大信审

字[2020]第 20-00089 号审计报告，意见类型为带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

意见审计报告。邯郸发兴两年主要合并财务数据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2019 年度 2018 年 12 月 31 日/2018 年度 

资产总额 658,566,785.79 660,937,732.12 

负债总额 707,118,692.27 663,958,672.99 

所有者权益合计 -48,551,906.48 -3,020,940.87 

项  目   

营业收入 3,939,699.28 20,420,393.53 

营业利润 -45,394,423.87 -44,656,783.47 

利润总额 -45,530,965.61 -45,096,168.59 

净利润 -45,530,965.61 -45,618,203.26 

根据中京民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京信评报字（2020）第 126-3 号），2019 

年 12 月 31 日拟出售资产邯郸发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涉及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4,732.63 万

元（子公司邯郸富丽华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的评估值为 0）。 

4、公司对沈阳星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大连盛发置业有限公司、邯郸发兴房地产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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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邯郸富丽华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的债权 

（1）审计及资产评估情况 

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沈阳星狮、大连盛发、邯郸发兴、邯郸富丽华物业服

务有限公司的债权已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核查并出具大信专审字[2020]第

20-00030 号专项审计报告，意见类型为标准无保留意见。该债权财务数据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债权人 债务人 2019 年 12 月 31 日债权账面余额 

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星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85,784,587.64 

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大连盛发置业有限公司 487,331,843.75 

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邯郸发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21,162,068.87 

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邯郸富丽华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合  计  1,894,278,500.26 

根据中京民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京信评报字（2020）第 132 号），2019 年

12 月 31 日拟出售公司对沈阳星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大连盛发置业有限公司、邯郸发兴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邯郸富丽华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的债权评估值为 189,427.85 万元。 

 

三、备考合并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根据实际发生的交易和事项，按照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本公司重组（2018 年修订）》的相关规定，编制备考合并财务报表。 

本备考合并财务报表系假设本次重组已于 2019 年 1 月 1 日（以下简称“合并基准日”) 完

成，并依据本次重组完成后的股权架构，在可持续经营的前提下，根据以下假设编制： 

（一）备考合并财务报表附注二相关议案能够获得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二）假设本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1 日完成本次向交易对手转让股权和债权的审批手续。 

（三）本备考合并财务报表以业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的本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表和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的拟出售资产的 2018 年度、2019 年

的财务报表为基础，采用本附注中所述的重要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合并财务报表编制方法

进行编制。 

（四）本备考财务报表未考虑本次重组中可能产生的相关税费。 

（五）由于本次重组方案尚需完成拟置出资产评估报告的国资备案程序，且尚待本公司

股东大会的批准，最终经批准的本次重组方案与本备考合并财务报表中所采用的上述假设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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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差异，则相关资产及负债，都将在本次重组完成后实际入账时作出相应调整。  

 

四、遵循企业会计准则的声明 

本备考合并财务报表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本附注三所述的编制基础编制，真实、完整地

反映了本公司备考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等有关信息。 

 

五、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一) 会计期间 

本公司会计年度为公历年度，即每年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 

(二) 营业周期 

本公司以一年 12 个月作为正常营业周期，并以营业周期作为资产和负债的流动性划分标

准。 

(三) 记账本位币 

本公司以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 

(四) 企业合并 

1.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合并方以支付现金、转让非现金资产或承担债

务方式作为合并对价的，本公司在合并日按照被合并方所有者权益在最终控制方合并财务报

表中的账面价值的份额作为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合并方以发行权益性工具作为合

并对价的，按发行股份的面值总额作为股本。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与合并对价账面

价值（或发行股份面值总额）的差额，应当调整资本公积；资本公积不足冲减的，调整留存

收益。 

2.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对于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合并成本为购买方在购买日为取得对被购买方的控制权

而付出的资产、发生或承担的负债以及发行的权益性证券的公允价值之和。非同一控制下企

业合并中所取得的被购买方符合确认条件的可辨认资产、负债及或有负债，在购买日以公允

价值计量。购买方对合并成本大于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

体现为商誉价值。购买方对合并成本小于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

的，经复核后合并成本仍小于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计 




































































































































